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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望全体参会人员执行遵守。 

一、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参会股东应当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

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二、参会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股东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

自觉遵守大会纪律，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以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三、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股东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

题进行，简明扼要，建议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三分钟。 

四、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发言，在进行表决时，股

东不再进行大会发言。股东违反上述规定，大会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和制止。 

五、本次股东大会由四名计票、监票人（会议见证律师、股东代表和监事）进行议案表

决的计票与监票工作。 

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律师现场见证。 

七、在会议中若发生意外情况，公司董事会有权做出应急处理，以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 

八、请出席会议人员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并将移动电话关机或调至振动状态。 

九、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本次会议的相关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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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年 1 月 29 日 14 时 30 分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宁市朝阳路 39 号公司南楼七楼会议室  

现场会议主持人：黄永干董事长 

现场会议议程安排如下：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并宣布现场出席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董事会秘书介绍参加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三、见证律师介绍参加会议的股东、授权代表及其资格审查情况。 

四、推举清点人（两名股东代表负责清点计票、一名监事负责监票、由

见证律师监督）。 

五、审议议案，由相关人员宣读本次会议需审议的议案，股东对议案发

表意见。 

六、填写现场表决票并开始投票。 

七、清点人共同负责统计现场表决票、监票。 

八、清点人代表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九、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十、网络投票结果产生后，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

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后的表决结果。 

十一、董事会秘书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二、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三、到会的董、监事签名。 

十四、会议结束。 

 



    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3 

 

议案一 

 

关于租赁来宾市嘉美商业中心二期作为经营场地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加快我公司在广西区内商业网点的拓展，科学、合理布局经营网点，

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更好地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我

公司拟在广西来宾市开设新的网点，租赁来宾市嘉美商业中心二期——嘉美

假日广场作为经营场地，主要用于百货、家电等业态的经营。同时，拟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按照以下主要条款与拟租赁标的业主方进行商谈

并签订租赁合同。 

一、租赁房产的位置、面积 

1.位置：来宾市东二路嘉美商业中心二期负二层至六层； 

2.面积：总建筑面积约 2.75 万平方米。 

二、租赁期限 

租期 20 年，免租期 6 个月（自租赁标的实际交付之次日起算）。 

三、租金标准 

负一层至五层总面积约为 20715 平方米，第一年至第九年租金约为 40

元/月/平方米，第十年起每三年租金在上一个年度的租金标准基础上递增一

次，每次递增 6%；第六层面积约为 3261 平方米，租金为 15 元/月/平方米，

每三年递增 6%；负二层面积约为 3487 平方米，可设置约 90 个立体停车位，

租金每年包干价 20 万元。 

四、定金 

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承租方支付定金 200 万元给出租方，在

出租方实际交付租赁标的后，该定金自动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 

五、支付方式 

租金按月支付，自免租期届满之次日起开始计付。预付租金 5000 万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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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逐月抵扣租金，并相应享受租金优惠共近 1800 万元。预付租金在合同签订

生效、双方签署场地交付确认书并且出租方办理好 5000 万元抵押登记手续后

方可支付。 

六、交付条件 

带装修交付，出租方完成外立面、负二层至六层的内部基础装修，并负

责配置商场内的扶梯和垂直电梯以及空调、消防等设施设备。 

七、交场时间 

装修结束达到交场要求后五个工作日，双方签署交付确认书。 

八、违约责任 

1.出租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标准及期限向承租方交付租赁标的物的，自

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应向承租方支付定金的利息，直至租赁标的实际交付

之日止。该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 2 倍

计付。 

2.如承租方不能依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金额完全履行支付租金义务的，

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租金的万分之五向出租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出租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承租方已付履约保证金，承租方已投入租

赁标的的装修和设备设施不予拆除。 

九、争议解决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需提起

诉讼的，应由租赁标的物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请审议。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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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续聘公司 2014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3年度公司内控审

计工作中的表现，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〇一四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拟继续聘请其为公司 2014年度的内控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18万

元。 

请审议。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